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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北京青年报》 报道， 近期，“拆盲盒”

已经从线下体验演变为直播间的新型消费模

式。

但是，盲盒的特殊性也使得这场看似热闹

的消费狂欢背后，似乎隐藏着诸多“陷阱”。 如

果消费者遭受欺诈，该如何维权呢？

拆出盲盒疑遭“调包”

盲盒代拆直播从去年开始在网上火

爆。 这种“盲盒+游戏” 的方式衍生出的

不确定性和游戏性， 满足了人们的好奇

心， 成为不少人闲暇之余释放压力的新

选择。

“一般是通过玩游戏来买。 只要决

定买， 根本就停不下来。” 消费者小杨告

诉记者， 她在近几个月沉迷于各大直播

间， 通过大鱼吃小鱼或者猜数字等游戏

来购买盲盒，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便花费

了 4 万元购入各式盲盒。

“看别人都特别能‘欧’， 觉得自己

也可以。 不够‘欧’， 肯定是自己买得不

够多。 有种赌徒心理。” 小杨表示。

在直播场景下， 代拆主播充当着消

费者屏幕内的“手”， 选择拆开哪个盲盒

或者选择哪种玩法， 看上去都是消费者

自主决定的。 然而， 近来主播直播间代

拆这一行为也频繁遭到消费者质疑。

记者发现， 不少网友曾在社交平台

曝光某些直播间在盲盒销售时存在暗箱

操作。 一位网友提供的录屏画面中， 主

播打开盲盒瞬间， 镜头边缘清晰地拍到

包装紫色的一角。 但是紧接着， 主播盲

盒移出镜头。 几秒钟后， 展示在观众眼

前的， 竟变成了一个黄色包装的盲盒，

整个过程疑点重重。

除了直播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调包”

现象， 稀有盲盒获得者的身份， 同样饱

受网友质疑。

此前， 网友发布的爆料录屏画面显

示， 直播间在线人数仅 30 人左右， 中奖

名单上某款盲盒获得者“Y” 本不在直播

间， 却在主播喊出中奖号码之后突然出

现在直播间发了句“我的”。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一位网友在某

直播间看了一个多小时， 发现每一轮游

戏抽奖都会抽中同一个人。 被抽中的人

从不参与直播间互动， 理论上不具备抽

奖资格。 而且， 这人中奖之后就会离开

直播间。 在发现这些端倪后， 网友第一

时间询问主播， 却被拉黑。

保留证据及时维权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如盲盒经营者

已充分告知提示， 并经消费者单次购买

时确认， 则以互联网形式销售的盲盒商

品拆封后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 但如

果购买的盲盒商品存在质量不过关、 虚

假宣传或以次充好等问题， 可以直接适

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要求经营者进

行退换。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罗春利律师表

示，商家故意虚假宣传盲盒内容物，声称

盲盒中会有高价值或特定商品，但实际根

本不存在； 或者刻意操纵盲盒抽取概率，

使消费者难以获得宣传中的商品，误导消

费者购买，这种情况下就涉嫌诈骗。

他表示， 如果消费者怀疑遭遇拆盲

盒诈骗， 应保留相关证据， 如购买凭证、

宣传资料等， 及时向相关部门投诉或寻

求法律帮助。 （张鑫 陈冰莹）

【解答】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抚养费的数额， 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

需要、 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

实际生活水平确定。

有固定收入的， 抚养费一般可以

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

比例给付。 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养费

的， 比例可以适当提高， 但一般不得

超过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无固定

收入的， 抚养费的数额可以依据当年

总收入或者同行业平均收

入， 参照上述比例确定。

有特殊情况的 ， 可以

适当提高或者降低上述比

例。

夫妻打算离婚 咨询扶养费用

我和丈夫打算离婚， 对于女儿的抚养权归我丈夫没有异议， 但是对于今后

的抚养费用尚未达成一致， 请问法律对此是否有相关规定？

法律咨询

【解答】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

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 原

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 劳动者依

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

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或者新用人单

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 、 终止劳动合

同， 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

工作年限时， 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

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

位工作年限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

认定属于 “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

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

（一） 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 工作

岗位工作， 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

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 （二） 用人单

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

行工作调动 ； （三 ） 因用人单位合

并 、 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

动； （四） 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

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 根据这一

规定， 你的工作年限应当合并计算。

【解答】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

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 借据、 收据、 欠条等债权凭证

载明的借款金额， 一般认定为本金。

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 人民法院

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

因此， 如果你有证据证明张某提

供借款时已经扣除了高额利息， 你可

以要求按照实际本金和法律规定的最

高利率标准还款。

借款先扣利息 应否全额还款

用工主体变更 工作年限咋算

【解答】

“待岗” 一般指用人单位停工停

产期间劳动者的状态， 安排待岗须同

时具备合理事由、程序正当、待遇保障

三大要素。

合法安排员工待岗需基于客观经

营困难或不可抗力， 或者劳动合同、规

章制度中有明确约定。

决定停工停产前，必须向全体劳动

者详细说明情况，包括停工停产的具体

原因、预计的停工期限、停工期间的工

作安排以及薪酬待遇等。

在待遇保障方面，《上海市企业工

资支付办法》规定：企业停工、停产在一

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应当按约定支付

劳动者工资。 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

的， 企业可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

双方新的约定支付工资，但不得低于本

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

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

以解除合同，并要求单位承

担赔偿。

公司停工停产 离职能否索赔

我们公司前一段时间曾经停工停产并让员工“待岗”， 还拖欠了部分员工的

工资， 最近又通知部分员工返岗工作。

请问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期间拖欠或者少发工资， 员工离职能否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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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张某借款， 但他给我转钱时已经扣除了高额利息。 现在张某起诉我

要钱， 我能否要求按照实际本金还款？

我大学毕业后应聘进入 A 公司工作， 至今已有 3 年多。 今年春节后， 公司

要求我们签订一份新的劳动合同， 合同内容和之前并无变化， 但是用工主体从

A 公司变成了 B 公司。 请问， 如果我今后离职， 工作年限是否应合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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